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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文件

石管办复〔2019〕3号　　　　　        签发：毕文祥


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

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
第231号建议的答复

王水林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规范和增加大小石林风景区内经营点》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
近年来，由于受旅游行业大环境的影响，景区各种因素的制约，2017年以来，石林景区整体经营出现较大滑坡，游客接待数量锐减，旅游直接经济收入下降。分析其原因，主要是由于大小石林景区营收渠道单一，单纯依靠门票收入盈利，封闭式的经营管理模式导致游客除了购买门票以外就无其它支出，景区收入仅靠门票作支撑。当前，石林景区门票下调，游客人数减少，对石林景区的经营发展造成严重打击。王水林代表在这个时候提出《关于规范和增加大小石林风景区内经营点》的建议，我们认为客观实际，明确指出了石林景区目前的经营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解决。

二、办理情况

针对代表所提建议，我局高度重视，专门成立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领导小组，由专人负责办理，积极与人大代表沟通对接，认真完成建议办理的调研、面商工作，全面掌握代表所提建议的真实意图。在规范景区经营网点方面，按照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公安、城市管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，加大对景区占道经营、喊客拉客进行专项整治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另外，为了依法依规推进增加大小石林景区经营点项目建设，我局委托昆明钰满天下商贸有限公司完成了《石林景区民族文化体验区项目建议书》及《项目规划设计方案》的编制工作，将石林景区避暑园、石林宾馆、精舍宾馆三个闲置酒店纳入提升改造项目。为了使项目在今后的实施过程中做到依法依规，2019年4月10日，我局对《项目规划设计方案》专门召开了专家咨询会，邀请了省内遗产、地质等方面的专家进行了咨询。会上专家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，专家认为：三个即将提升改造的酒店位于景区核心地带，位置重要；《项目规划设计方案》应结合景区上位规划分析定位，确保项目建设合规合法；鉴于三个酒店位置重要，功能定位应慎重，应以恢复景观、恢复生态为主导思想，不宜布置接待床位，进行大规模餐饮接待；对今后大小石林景区商业网点布局，应采取自然化理念，结合服务设施功能需要及景观的协调性，应适当做减法，采取降层或拆除，减小建筑体量和建筑密度，选取适合大小石林景区商业网点布局的科学方案。
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
进一步深化研究对景区三个酒店提升改造的《项目规划设计方案》，选择适合石林景区科学发展的方案。同时，抓住《石林总体规划》修编及《大小石林景区修建性详细规划》编制的机遇，将避暑园、石林宾馆、精舍宾馆纳入《总规》修编及《修建性详细规划》编制内容，以满足游客需求为目的进行功能定位，重新布局，适当增加大小石林景区服务设施，待《总规》修编及《修建性详细规划》报批核准后再组织实施，确保项目建设依法依规。
最后，感谢您对石林旅游发展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希望您一如既往地对石林旅游发展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和建议，多为建设“美丽石林，幸福彝乡”建言献策。
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

2019年7月19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李丛宾， 13987640898）
抄送：县人大办,县政府办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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